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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关工委〔2021〕5号

关于学习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
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

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、副省级城市、中央

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（集团公司）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：

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（简称未成

年人保护法）和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

法》（简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），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

二十二次和二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，将于2021年6月1日起施

行。两部法律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关心和爱护。为

了更好地学习、宣传和贯彻两部法律，特作如下通知。

一、切实抓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习

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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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，体现了

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原则，构建

了具有中国特色的“家庭、学校、社会、政府、司法”等未成年

人法律保护体系，坚持预防为主、提前干预，建立了未成年人分

级预防、教育矫治机制，对于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、预防未成

年人犯罪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

代化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各级关工委要提高政治站位，从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领悟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进一步提高学

习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责任感、使

命感，准确把握新形势和新要求，以法治教育和关爱帮教为基

础，切实担负起关工委组织在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中的

职责。

各级关工委领导班子要进一步提高对贯彻“两法”重要意义

的认识，深刻学习理解两部法律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，准确把

握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的特殊规律。组织法治宣传

团深入校园、企业、社区、乡村，走进青少年，面对面进行法治

宣传。要利用各类媒体和现场活动，广泛宣传全社会在未成年人

保护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的义务和相关部门的职责，让社

会大众了解和知晓报告、反映和求助的路径和内容，进一步推动

全社会关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，构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

良好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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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认真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犯

罪法的法定责任

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关工委工

作提出了新的要求。确立了关工委应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

关部门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，维护未

成年人合法权益。参与组成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，研究确定专门

学校教学、管理等相关工作；应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

门、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，为预防

未成年人犯罪培育社会力量，提供支持服务；应当结合实际，组

织、举办多种形式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宣传教育活动。

各地要将两部法律的学习纳入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青少

年普法教育活动重点内容，突出宣讲重点。规范推进五老担任法

治副校长工作，有效发挥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作用，进一步提高

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针对性、实效性。要以传承红色基因工程为载

体，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，组织青少年在课余、假

期开展健康向上的活动和社会实践，开展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

长的社会活动和服务。要以五老关爱工程为主要抓手，继续配合

相关部门开展校园周边环境巡查等。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宣传

教育，培养和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。以“五老弘扬好家教、

好家风”活动为载体，参与开展家庭教育，督促监护人正确行使

监护责任，影响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。要发挥五老优势作用，积

极参与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心理干预、法律援助、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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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调查、社会观护、教育矫治、社区矫正等工作之中。

要落实专门教育和专门学校建设有关规定，积极参与专门教

育指导委员会建设，帮助教育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。

要组织“五老”帮教员，通过“一帮一”“多帮一”或者建立帮

教小组，参与观护基地建设等形式，对存在不良行为、严重不良

行为，接受社区矫正、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，开展情感关怀、心

理疏导、行为纠偏、助学助业、扶贫帮困等。

要注重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，及时推广关工委系统开展未成

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的有益经验和做法。要通过组织专家释

读、法治巡讲等多种方式，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

犯罪法深入人心，筑牢法律基石，形成全社会共同关爱保护未成

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。

三、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协调机制建设

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成立

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、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，对各个单位

的协同配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。各级关工委要加强与政府及其有

关部门、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等的协作配合，共同做好保护未成

年人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。要加强与民政、教育、文旅、广

电、体育等部门的协作，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建

设，推动解决未成年人保护重点难点问题。要积极配合公安、法

院、检察院、司法行政部门， 参与法治教育、社会调查、心理测

评，担任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人民陪审员、合适成年人等，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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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成人司法保护等相关工作。要积极参与履行专门教育指导委员

会成员单位职责，把对有不良行为、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保

护、教育、管束落到实处。  

要加强与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科协、少先队等人民团体及

有关社会组织的合作，有效整合资源，共同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

护、家庭教育指导等措施有效落地，提升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

罪工作质效。

法律的生命，在于实施。各级关工委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

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依法保护

未成年人权益上来，逐条对照法定职责，认真细化任务分工，采

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，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两部法律

的贯彻实施，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

2021年3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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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3月30日印发


